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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理工国〔2014〕156 号

关于印发《江苏理工学院学生境外学习项目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机关有关部门：

《江苏理工学院学生境外学习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

学校研究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江苏理工学院

2014 年 12 月 24 日



- 2 -

江苏理工学院学生境外学习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积极推进学生境外学习活动，有效利用境外优质

教育、科研资源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扩大创新人才的国际视野，

逐渐形成人才培养的开放合作新机制，促进学校办学的国际化进

程，规范项目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中所指学生为我校在籍全日制的本科生或

研究生。

第二章 项 目

第三条 学生境外学习是指学校在籍全日制学生经学校批

准，在保留本校学籍的前提下，通过多种渠道赴境外教育、科研

机构进行为期一般不超过两年的访学、驻学和游学活动。

第四条 学生境外学习项目分为校级项目和院级项目。校级

项目面向全校或项目指定专业的学生设立；院级项目经学校同意

后面向本院学生设立。

第五条 各类项目的设立均须签订规范的协议或合同,并经

学校主管部门审核、批准。

第三章 项 目 的 实 施

第六条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全校学生境外学习的统筹

规划、综合协调和宏观管理，二级学院和其他相关部门在其职责

范围内负责学生境外学习的有关事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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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校级项目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组织实施。

第八条 院级项目由设立项目的二级学院提出具体方案，经

学校主管部门审核、批准并备案后，由二级学院组织实施。

第四章 学 分 认 定

第九条 学分认定原则

（一）本办法仅认定学生参加的学习项目或各类专业课程

（理论课程、实践课程）的学分，旅游、参观等不在学分认定之

列。学生在境外所修的课程与学分，以境外教育、科研机构提供

的有效文书为准。

（二）对于一年（含）以上的境外学习项目，若同时满足以

下两个条件，可按“整体认定”原则对学生所修学分进行全部认

定。

1．学生参加境外某项目或专业所修课程的总学分大于或等

于境内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该阶段的总学分；

2．学生参加境外所修课程中包含境内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

指定的核心课程，且“学分相当、内容相近”。

若不能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，则需要按（三）中的“逐门

认定”原则进行学分认定。

（三）对于一年以下的境外学习项目，执行“逐门认定”原

则，即对学生在境外某项目或专业所修课程对照境内人才培养方

案，依据“学分相当、内容相近”的标准，逐门予以认定。若境

外学习的课程在境内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无法找到相近或对应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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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的，则境外所修课程只能在境内人才培养方案的专业选修课、

公共选修课范围内按“学分相当”标准进行学分认定。

（四）境外学习课程的学分学时对应关系为：12～16 学时

对应 1学分；境外课程学分与境内对应课程学分差异在 0.5 学分

范围内的，认定为学分相当；境外课程内容与境内对应课程内容

相同或相近的比率高于 60%时，认定为内容相近。

（五）境外课程的学分与境内人才培养方案中对应课程的学

分是否相当、境外课程的内容与境内人才培养方案中对应课程的

内容是否相近以及人才培养方案中的核心课程，由学生所在二级

学院认定后，报教务处（本科生）或研究生处（研究生）审核、

批准。

（六）学生赴境外前未通过的课程，如果在境外所修课程中

按“学分相当、内容相近”的标准认定有可替换的同类课程，返

校后经学生申请，学生所在二级学院认可后，报教务处或研究生

处审核、批准，可以认定相应的学分。否则，未通过的课程必须

重修。

第十条 成绩处理原则

(一)境外学习的课程, 按照学生实际修读的课程名称、学

分、成绩计入成绩系统；课程性质按认定的性质记录，境外教育、

科研机构提供的成绩单原件由教务处（本科生）或研究生处（研

究生）存档。

（二）若境外教育、科研机构成绩标准与我校相同时，直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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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境外教育、科研机构提供的成绩记入成绩系统。

（三）若境外教育、科研机构成绩以 A、B、C、D、E 五等级

的形式登记，则按照以下标准转换后计入成绩系统。

（四）若境外教育、科研机构成绩以 A+、A、A-、B+、B、B-、

C+、C、C-、D+、D、D-、E+、E 的形式登记，则按照以下标准转

换后计入成绩系统。

第十一条 学分认定流程

（一）学生在赴境外学习前，应在学生所在二级学院指导下，

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、境外课程安排以及学分认定原则，制定

详细的境外学习计划，填写《江苏理工学院学生境外学习计划表》

（附件 2），并经学生本人、家长和所在二级学院分管领导签字

确认后，报教务处或研究生处审核、批准。

（二）学生只有在教务处或研究生处批准其学习计划后，方

可按有关要求出境学习。学习期满回校后，学生须向所在二级学

院提出正式的学分认定书面申请（附学习成绩单和有效证明材

料），经学生所在二级学院认定后，统一报教务处或研究生处审

核、批准后认定学分并计入成绩系统。

境外教育、科研机构

成绩
A B C D E

百分制成绩 95 85 75 65 55

五级制成绩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

境外教育、科研

机构成绩
A+ A A- B+ B B- C+ C C- D+ D D- E+ E

百分制成绩 99 95 90 89 85 80 79 75 70 69 65 60 50 40

五级制成绩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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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学分认定时间

学校教务处或研究生处接受学生学分认定申请的时间原则

上为每年的 3月和 9月，学分认定需一次办理完成。

第十三条 其他

（一）学生回校后，凡认定学分的课程在学籍审核、评优、

推荐免试研究生、评奖学金等涉及学生成绩排名时，均以转换后

的课程学分及成绩为依据。

（二）本科生在境外（港、澳、台除外）学习时间超过半年

（含）以上的，其学位授予条件中的外语要求视为合格。本科生

在境外学习中，获得可以替代全国或江苏省计算机等级考试相关

证书的，经本人申请、所在二级学院认定后，并报教务处审核确

认，可视为学位授予条件中计算机等级考试要求合格。

第五章 学 生

第十四条 学生可向学校申请参加境外学习项目，学校按照

项目的要求选拔和决定参加项目的人选。

第十五条 参加境外学习项目的学生出境前应根据项目派

遣的要求由本人提出申请，填写《江苏理工学院学生境外学习申

请表》（附件 1）后分别前往所在学院、教务处、学生工作处、

研究生处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等职能部门办理审批手续，并签订

《江苏理工学院境外学习派出学生协议书》（附件 3）。

第十六条 赴境外学习的学生应自行办理护照、签证或通行

证等。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可协助其办理相关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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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学生应在学校和所在二级学院的指导下制定境

外学习计划，努力学习，完成在境外期间的学习任务，不得从事

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活动。

第十八条 学生在境外学习期间应遵守中国和所在国（地

区）的法律、法规，遵守本校和境外教育、科研机构的有关规定。

学生在境外学习期间违反所在国（地区）的法律法规或教育、科

研机构的规章制度而产生的后果，以及在安全方面出现的问题应

由学生本人独立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第十九条 参加境外学习的学生应在规定期限内回国，并及

时回校办理报到手续，不得自行滞留或转至第三国（地区）。因

各种原因欲延长学习期限者，须在规定学习时间期满前 45 天向

学校提交正式申请，学校根据境外学习项目和学生的具体情况予

以审核、批准。未经学校同意不得延长。

第六章 费 用

第二十条 参加校级和院级项目的学生，境外费用按相关协

议或合同中的规定缴纳。我校在籍学生在境外学习期间取得的学

分经认定后可减免学分学费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相关职能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

解释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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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江苏理工学院学生境外学习申请表

2.江苏理工学院学生境外学习计划表

3.江苏理工学院学生境外学习协议书（模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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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江苏理工学院学生境外学习申请表

学号 姓名
性

别

出生

年月

二级

学院
专业 拟留学时间

家庭所在地

前往国别（地区）、院校（研究所）、专业、联系地址：

事由及联系情况：

申请人提交的

材料：
（录取通知书复印件）

本人联系电话： 所在二级学院教学秘书备案并签字

二级学院意见：

学院主管领导签字

盖 章

学生工作处意见：

盖 章

教务处意见

负责人签字

盖 章

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意见

负责人签字

盖 章

备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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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江苏理工学院学生境外学习计划表

姓 名 学 号 性 别

二 级

学 院
专 业 班 级

交流学校名

称及专业
交流学习时间

20 -- 20 学年

第 学期

申请选修校外课程和学分 申请转换我校课程和学分

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

1 1

2 2

3 3

4 4

5 5

6 6

7 7

8 8

9 9

10 10

本人签名：

家长意见：

签名 年 月 日

所在二级学院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教务处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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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江苏理工学院学生境外学习协议书（模板）

甲方：江苏理工学院

地址：江苏省常州市中吴大道 1801 号

乙方（境外学习派出学生）：

性别： ，班级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现就读学院： 专业：

联系电话 ；email：

QQ 号:

现家庭住址： ；

邮编：

丙方（乙方国内担保人）： 与乙方的关系：

性别： 身份证号码：

联系电话：

联系住址： ；邮编：

根据《江苏理工学院学生境外学习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

以及甲方与 大学于 年 月 日签订的《合作协议书》的约定，

甲、乙、丙三方在自愿的基础上，就乙方参加“学生境外学习项目”事宜，达成如下

协议：

第一条 甲方根据乙方的申请，同意选派乙方赴 国（地区）

大学进行学习。

第二条 乙方在 国（地区） 大学的学习期限为 ，从

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。

第三条 乙方及国内担保人丙方已经知道《管理办法》内容，承诺遵守《管理办

法》中的相关规定，履行《管理办法》中的相关义务。

第四条 甲方将按《管理办法》的要求行使权利，履行相应的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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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乙方在境外学习结束回校后两周内到甲方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报到，提交护

照第 1页和入境盖章页的复印件等回国入境日期证明。

第六条 乙方因参加境外学习及在境外学习期间所需支付的体检费、办理护照的费

用、公证费、签证费、交通费、通讯费等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第七条 乙方在境外学习期间的人身、财产安全由乙方负责。

第八条 因乙方原因中途终止办理境外学习项目手续，由此产生的办理境外学习项

目手续已花费的费用由乙方承担。因甲方原因中途终止办理境外学习项目手续，由此产

生的办理境外学习项目手续甲方已花费的费用由甲方承担。

第九条 丙方为乙方境外学习的国内担保人，将督促并担保乙方履行本协议所确

定的义务。

第十条 其它：

。

第十一条 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方、乙方、丙方各持一份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

甲方代表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

乙方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

丙方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

江苏理工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4 年 12 月 24 日印发


